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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總說
明 

 

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九十一年十一月八日訂

定發布後，歷經四次修正，本次為配合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三條修正

放寬兼營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範圍及考量目前得於線上簽署期貨顧問委

任契約，爰修正本規則，本次計修正二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第三條刪除證券經紀商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兼營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範圍限制，爰修正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二條） 

二、考量目前期貨顧問事業得接受委任人於線上簽署期貨顧問委任契約，

有關告知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之風險，亦得以電子

化方式辦理，爰刪除「由登記合格業務員」之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一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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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期貨顧問事業得

經營下列業務： 

一、接受委任，對期貨

交易、期貨信託基

金、期貨相關現貨

商品、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或核准

項目之交易或投資

有關事項提供研究

分析意見或推介建

議。 

二、辦理前款有關之講

習及出版品。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有關業務。 

期貨顧問事業經營

前項第一款期貨交易及

期貨信託基金顧問業

務，以主管機關依期貨

交易法第五條公告期貨

商受託從事之期貨交易

及核准募集之期貨信託

基金為限。 

期貨經紀商、期貨

經理事業及證券經紀商

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提

供期貨信託基金以外有

第二條  期貨顧問事業得

經營下列業務： 

一、接受委任，對期貨

交易、期貨信託基

金、期貨相關現貨

商品、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或核准

項目之交易或投資

有關事項提供研究

分析意見或推介建

議。 

二、辦理前款有關之講

習及出版品。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有關業務。 

期貨顧問事業經營

前項第一款期貨交易及

期貨信託基金顧問業

務，以主管機關依期貨

交易法第五條公告期貨

商受託從事之期貨交易

及核准募集之期貨信託

基金為限。 

證券經紀商及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兼營第一

項期貨顧問業務，以證

券相關期貨顧問業務為

一、配合期貨顧問事業設

置標準第三條，刪除

有關證券經紀商及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兼營期貨顧問事業

業務範圍之規定，爰

刪除第三項，以期周

延。 

二、現行第四項移列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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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之投資顧問服

務，應先取得兼營證券

投資顧問業務之營業執

照。 

限，並應符合期貨顧問

事業設置標準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 

期貨經紀商、期貨

經理事業及證券經紀商

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提

供期貨信託基金以外有

價證券之投資顧問服

務，應先取得兼營證券

投資顧問業務之營業執

照。 

第十一條  期貨顧問事業

接受委任人委任提供期

貨顧問服務前，應告知

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

交易條件及可能之風

險。 

期貨顧問事業應與

委任人簽訂書面委任契

約，其主要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契約當事人之名稱

及地址。 

二、簽約後可要求解約

之事由及期限。 

三、研究分析意見或建

議範圍之約定與變

更。 

四、提供服務之方式（含

報告義務）。 

五、期貨顧問事業之善

第十一條  期貨顧問事業

接受委任人委任提供期

貨顧問服務前，應由登

記合格業務員告知各種

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

條件及可能之風險。 

期貨顧問事業應與

委任人簽訂書面委任契

約，其主要內容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契約當事人之名稱

及地址。 

二、簽約後可要求解約

之事由及期限。 

三、研究分析意見或建

議範圍之約定與變

更。 

四、提供服務之方式（含

報告義務）。 

五、期貨顧問事業之善

考量目前期貨顧問事業

得接受委任人於線上簽

署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有

關告知各種期貨商品之

性質、交易條件及可能之

風險，亦得以電子化方式

辦理，為配合實務作業需

求，爰修正第一項，刪除

「由登記合格業務員」之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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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及保密義務。 

六、委託報酬與費用之

計算、交付方式及

交付時機。 

七、契約生效日期及其

存續期間。 

八、契約之變更與終

止。 

九、重要事項變更之通

知及其方式。 

十、契約終止後，委任

人得請求退還報酬

時，其退還之比例

及方式，並應明定

屬無法退還之費用

項目及其金額或計

算方式。 

十一、受破產、解散、

停業、撤銷或廢

止營業許可處分

後之處理方式。 

十二、紛爭之解決方式

及管轄法院。 

十三、其他與當事人權

利義務有關之必

要記載事項。 

前項之委任契約，

由同業公會訂定契約範

本，申報主管機關備

查；其修正時亦同。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及保密義務。 

六、委託報酬與費用之

計算、交付方式及

交付時機。 

七、契約生效日期及其

存續期間。 

八、契約之變更與終

止。 

九、重要事項變更之通

知及其方式。 

十、契約終止後，委任

人得請求退還報酬

時，其退還之比例

及方式，並應明定

屬無法退還之費用

項目及其金額或計

算方式。 

十一、受破產、解散、

停業、撤銷或廢

止營業許可處分

後之處理方式。 

十二、紛爭之解決方式

及管轄法院。 

十三、其他與當事人權

利義務有關之必

要記載事項。 

前項之委任契約，

由同業公會訂定契約範

本，申報主管機關備

查；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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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顧問事業依第

二項訂定之委任契約，

應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

起，保存五年。但有爭

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

消除為止。 

期貨顧問事業依第

二項訂定之委任契約，

應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

起，保存五年。但有爭

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

消除為止。 

 

 

 

 

 

 

  

 

 


